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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定期成績評量命題及審題檢核表
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   年級        領域  □第一次定期評量  ■第二次定期評量
一、審題原則：

1. 請學年主任或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（或同領域）為審題小組，共同檢核各該領域試題。

2. 審題時，請就命題檢核指標審查，並注意內容、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

3. 審題後請盡速修正與繳卷，審題之資料請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。

4. 參與審題老師請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
二、審題檢核表：
	       檢核內容
	審題小組審題結果
	備註

	請打(
	命題檢核指標（請命題教師檢核後打(）
	符合(()
	需修改（請填內容）
	

	□
	試卷標頭正確(含校名、學年度、學期別、領域名稱、班級、姓名、座號等)
	
	
	

	□
	試題型式多元(例如包含是非、選擇、配合、簡答、填圖、解釋、閱讀測驗、繪圖…等題型，至少三大項類型）
	
	
	

	□
	試題內涵應包括記憶、了解、應用及高層次思考(分析、評鑑、創造等閱讀理解)等層次。
	
	
	

	□
	題意及作答說明配合學童閱讀程度能清楚明確(如配合題填代號、連連看、寫國字)
	
	
	

	□
	題目難易度適中（70%~90%答對率）
	
	
	

	□
	各題型分數比率分配適當，總分為100分
	
	
	

	□
	未直接引用複習卷、參考書、坊間測驗卷試題
	
	
	

	□
	試題數量適當，能在考試時間內完成
	
	
	

	□
	版面編排適宜，試卷採用字體，大小及學生書寫空間合宜（包括字型、行距、注意符號……）
	
	
	

	□
	試題內容避免宗教、性別、種族歧視字眼
	
	
	

	□
	正確答案明確且無爭議性
	
	
	

	□
	試題無錯別字且標點符號使用正確
	
	
	

	□
	有圖表時內容與標示應清晰、正確
	
	
	

	
	其他項目（可說明是否包含課外補充教材的命題比例或其他應說明事項）
	
	
	

	綜合說明
其它建議
	


  三、審題老師簽名：

※本紀錄表請與試卷一起送交教學組，若教學組長不在，請交與教務處其他人員，勿直接放置桌上，謝謝！ 

命題教師：　　　　　教學組長：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


